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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廉凱崴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林英凱即美凱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呂美慧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2,324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122,32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處，擔任沙灘車教練，約定每月薪資40,000元，每日上班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期間均應於工作地點待命，若有遲到或曠班即會有處罰(遲到一次扣300元及全勤獎金)，且於未有客戶期間，被告亦會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當日上班應做事宜(如卷第4、7、9、10、12、14、17、28頁，打掃環境、保養沙灘車輛、其他交辦事項等)，可見縱使未有客戶期間，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非單純陪同客戶騎乘沙灘車；被告對教練亦訂定有罰則(禁制教練自己或帶客人走曾發生事故之斜坡，否則要罰款或開除)；被告曾於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表示雖然113年4月地震後旅客銳減，未再打卡，惟仍需至店裡輪班，看有無現客(上午9時至下午16時)，...。其他時間由原告自行運用，但盡量不要離開太遠，以避免有現客時沒辦法接，...。(卷第25-26業頁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證原告仍須要依被告指定之時間到場，與承攬契約中承攬人可自行決定何時完成承攬有異，兩造間係僱傭契約關係。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113年4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共8萬元：被告因疫情而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止，每月僅給付原告2萬元，原告因而與被告追討上開期間所積欠之薪資，詎被告即要求原告離職，並拒絕給付薪資，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被告自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僅給付原告半薪即20,000元，被告應給付積欠之薪資80,000元【計算式：20,000×4=80,000】予原告。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10月起至113年7月31日間休息日未休工資及平日加班費共335,920元：
　1.原告每月月休6日，依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原告每月應有8.6日之休假【計算式：30÷7×2=8.6】，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2.6日休息日加班費用；自110年10月1日至113年7月止，計33個月，原告總計休息日加班天數達85.8日【計算式：2.6×33=85.8】。
　2.原告每月月薪40,000元，換算日薪為1,333元【計算式：40,000÷30=1,333】、時薪為167元【計算式：1,333÷8=167】，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原告休息日加班每日薪資為2,114元【計算式：(167×1.333×2(前2小時工資))＋(167×1.666×6(後6小時工資))=2,114】，被告總計應給原告休息日未休工資181,381元【計算式：2,114×85.8=181,381】。
　3.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已超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所定8小時，依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原告平日加班費為223元【計算式：(167×1.333×1=223】，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扣除休息日天數，平均每月上班日21.4日【計算式：30-8.6=21.4】，爰以21日為計算，共693日【計算式：21×33個月=693】，被告應給付原告154,539元平日加班費【計算式：693×223=154,539】。
　4.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335,920元【計算式：181,381+154,539=335,920】之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費。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計81,660元：原告自110年10月起至113年8月21日止，因向被告請求113年4月至7月間之積欠工資，被告則即以原告有不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依據勞基法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原告年資為2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給原告20日預告工資26,660元【計算式：1,333×20=26,660】，及資遣費55,000元【計算式：40,000×1/2×2+40,000×1/2x(9÷12)= 55,000】，總計81,660元【計算式：26,660+55,000=81,660】。
(五)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積欠薪資、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總計497,580元【計算式：80,000+335,920+81,660=497,58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7,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並補充：被告並未就合意縮減工時、減少工資約定提出書面約定亦未曾向主管機關通知，不符法律規定，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請求資遣費；附表二係被告自行製作，被告應就確實有給付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等舉證；被告未提出完整之打卡紀錄，原告否認以行事曆方式記載之出缺勤表之形式真正，被告未為終止勞僱契約之意思，縱以被告所提書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亦超過30日除斥期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係不合法。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間應係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勞僱關係，並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兩造簽有承攬契約(卷第95頁，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兩造間之承攬內容為沙灘車形成帶隊及安全維護、基本車輛保養、店內環境維護及接待現場客人，店裡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此有被告官網可證，其中中午12點為休息時間，原告只需於出車前30分鐘到場即可，原告上班彈性，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原告出勤、排休時間而係註明視實際接單狀況調整，亦無關於未按時上班或未依規定請假之相關罰則約定。原告之所以會在工作地點待命，係因有許多遊客會心血來潮決定要玩沙灘車，被告會依現場有哪些教練在場決定由哪位教練出車，故原告係自願為求獲取更多獎金而在工作地點等候客人；被告成立LIINE群組係為了要回報及上傳當日協助客戶拍攝之照片，另外也可當作被告宣傳使用，如未上傳亦無罰則；協助被告回復google評論時，係部分教練基於私下交情另外請他們協助回復，後來亦不了了之，無人因此而受罰；被告與教練間之員工守則旨在規範禁止毒品、員工間借貸、禁止騷擾客人等三條，並無其他規範；對於教練未依規定路線行駛部分，因被告係向崇德營農場承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有要求被告須行駛故規定路線，且曾因有教練行走斜坡路線導致客人翻車受到嚴重骨折之傷害；關於原告主稱有罰300元乙節，係因被告須於前一晚根據預約場次通知到電時間後，教練未於發車前準時到場，只能將整團客人另找其他教練或轉單給其他業者，固有此損害賠償之約定，並非係固定上班時間遲到之罰則。
(二)原告並非固定薪資，被告係依照教練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即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每月達到800台基本輛數，初級為33,000元、中級35,000元、資深為38,000元；於112年4月調整為初級35,000元、中級38,000元、資深為40,000元；教練如果每月出車數量超過800台車，加發5,000元業績獎金；超過900台車加發6,000元業績獎金；原告如於無出車狀態，於店外招攬到客戶，可再領400元業績獎金；原告所領之薪資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3月止，每月領取之報酬均高於4萬元，於111年8月原告甚至領有167,318元之超高額獎金，足見原告領取報酬之方式，並無如一般勞動契約或僱佣關係般固定薪資之約定，兩造係採業績獎金制。
(三)被告對於原告之上班情形、內容並無實質控制力，且原告亦無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承攬契約，兩造間定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原告之訴係無理由等語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倘法院認為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就原告請求之金額答辯如下：　　
　1.被告係於110年11月1日到職，113年8月2日離職，113年4月到7月間有縮短工時協議。原告之薪水並非自始為4萬元，原告以4萬元計算係無理由；原告因113年4月花蓮大地震發生後，完全沒有收入，為了等待經濟復甦及避免停業造成員工更大衝擊，遂與原告協商，經雙方同意後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原告僅需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低至2萬元，如景氣回升，立即調整回來，被告僅實施短期無薪假3個月，與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所訂之3個月期限相符，被告亦已同意該期間可任意兼差，不受雙方契約約束，給予原告工作上最大之自由與彈性，原告請求113年4-7月間之全額薪資係無理由；被告已給付原告113年7月之全額薪資，原告請求113年7月之薪資亦無理由。
　2.原告有領取111年6、7、8、10月、112年5、6、7、8月之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復原基地加班費、暑假津貼，以上均係加班費性質，原告請求之休息日未休工資應扣除上開金額；店裡營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一天共有四次出車(8：30、10：30、13：30、15：30)，中午12時有休息時間，每次出車需費時1時30分，以最後一趟出車15：30計算，至遲至17：00時即結束返回基地，整理環境後約17：30分即可下班，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30-12：00、中午休息1小時候，再從13：30-18；00，共計8小時，並無超時加班之情形，原告並未就如何計算超時提出資料，逕以112年7月資料推論全部工作均有超時，難認原告主張係有理由，則原告請求加班費應無理由。
　3.原告平均月休日數為6.8日，被告已提出完整之出勤表，原告應具體提出請求金額之計算方式，不應以推認方式計算。
　4.另113年8月2日凌晨，原告以口頭、透過離職員工LINE訊息之方式，邀約被告夫妻至其他員工車行討論事情，遭原告惡言數落、辱罵，被告只得趕緊離去，隨後自113年8月3日起，原告即未再上班，被告爰依勞基法第12條之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7、12條請求預告工資或資遣費均無理由，縱認原告非屬曠職，惟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無故未到職亦未請假，亦未表達願繼續上班之意思，應認原告係自願離職，仍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兩造間勞務契約之性質應屬僱傭契約性質：
　1.人格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對於工作時間、地點及工作方式，是否受到雇主相當程度的指揮監督。本件契約關係下的指揮監督關係明確，原告擔任教練工作，必須遵守被告的指示。卷證顯示，被告不僅對教練訂有罰則（如禁止行駛特定斜坡，否則罰款或開除），更會在無客戶期間，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進行打掃、保養車輛等非核心業務。此已超出單純承攬關係中，僅對工作成果的要求，而深入到勞務提供過程中之給付方法。被告雖抗辯LINE群組無強制性，但其訂定明確罰則、指揮處理雜務等行為，實質上已構成對勞務過程的指揮控制。另由工作時間與地點受拘束的特徵可見，原告主張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上9時至晚上6時），且有遲到扣款及全勤獎金等規定，此為典型僱傭關係的特徵。被告雖稱上班彈性，但亦承認在花蓮大地震後，仍要求教練需至店裡輪班，以應對現場客人（上午9時至下午16時），並要求「盡量不要離開太遠」。此要求顯然限制了原告的行動自由，使其處於待命狀態，與承攬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的特性有別。
　2.經濟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為自己之營業計算風險，抑或是依附於雇主之下，為其計算而獲取報酬。本件教練是有底薪的，與承攬完成一定工作收取報酬有間。依據被告自行提出的薪資明細表（附表二），原告每月均有固定薪資級距作為基礎（初級33,000元、資深40,000元等），再依業績加發獎金。此種「底薪+獎金」的結構，顯示原告的勞務所得有其基本保障，無需完全自負客源不足的經營風險。反觀承攬關係，報酬係按件計酬，無案件即無報酬，承攬人需自負經營成敗。本案被告支付底薪的作法，顯然是將原告視為受其僱用之人，而非獨立的承攬商。又從原告不分擔經營風險乙節來看，原告是為被告的營業目的提供勞務，其領取之薪資來自被告，而非直接向客戶收取費用後與被告拆帳。被告需承擔車輛、場地、行銷等所有經營成本與風險。原告僅提供勞務換取報酬，並未分擔營業上的虧損風險。因此，原告在被告提供之設備、場所範圍內工作，並非獨立的經濟個體，而是依附於被告的薪資體系下從事勞務給付，經濟上從屬性應堪認定。
　3.組織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被納入雇主的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事分工合作，以完成雇主的營業目的。原告擔任「沙灘車教練」，其工作內容為被告營業活動的核心環節，並非獨立作業，而是作為被告所經營的沙灘車團隊中的一員。被告的薪資獎金公式中，亦提及「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可見被告是以一個整體團隊來經營，而原告正是此團隊組織中的一名成員。復由分工合作關係乙節，原告除了帶客，亦需聽從指示進行車輛保養、環境打掃等工作。這些庶務性工作是為了維持被告事業的整體運作，顯示原告已作為組織成員，與其他同事共同完成被告的經營目標。原告作為被告營業組織的一環，與其他同事分工合作，並受被告調度指揮，其組織上從屬性亦應成立。
　4.綜上所述，被告雖與原告簽立名為「承攬契約」之書面契約，惟解釋契約應依其實際內容，而非拘泥於所用文字，本件依上述兩造勞務關係具體內涵之分析結果，具有明確之從屬性質，自應認定為僱傭契約，而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薪資之主張：
　1.原告主張被告因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至7月間，每月僅給付半薪20,000元，有短發薪資8萬元之情事。被告則辯稱因花蓮大地震後沒有收入，經雙方協商同意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為20,000元，並同意原告可任意兼差，此措施僅實施3個月，符合勞動主管機關因應景氣影響的規定，且已給付113年7月的全額薪資等語。
　2.勞動部為因應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時，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特訂定「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第9點規定，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應參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範例）」，本誠信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第10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本件被告因花蓮大地震後遊客銳減而業務緊縮之事實，乃原告所不爭。被告以通訊軟體告知原告上述減少工時及薪資之措施（卷第149頁），雖非以正式會議方式為協商，但因被告係屬組織人員甚少之微型企業，為減少協商成本，應酌情許可其以通訊軟體進行協商，不拘泥於形式，而原告於接獲被告之訊息告知後，未有反對之表示，且仍配合工作及回覆表示「一定撐駐」及「義氣之背（相挺）」（卷第153頁）等語，應認有默示同意之表示，足認兩造間已有上述協商同意之合意。又勞動契約之成立或變更乃不要式契約，口頭亦得成立。上揭注意事項乃行政指導性質，並不足以課以勞動契約當事人法律上之拘束效力，易言之，雖未依第9點簽立書面同意書，僅生日後證明上之困擾問題，尚非協商成立之法定形式要件；同樣第10點之通報，依該點第3項規定，事業單位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通報，勞工得逕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反映或申訴；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知悉轄內事業單位有實施減班休息情事，應即進行瞭解，並依法處理。其法律效果亦未使協商同意無效或失效。故本件被告固未採簽立書面同意及通報之方式實施上開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做法，但因有原告行為足認有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應認本件三個月內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協商，應屬有效。
　3.惟依上揭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工資。被告主張與原告約定將薪水減至20,000元。此金額已低於民國113年的法定最低工資27,470元，故除被告已全額發給7月工資外，其餘4、5、6月之工薪，應有短發7,470元之情形，合計為22,410元，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應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與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主張其每日工作時間為9小時（9時至18時），超過法定8小時，每日應有1小時加班費。33個月共計154,539元。被告則答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共8小時（8:30-12:00；13:30-18:00，含中午休息），最晚約17:30下班，並無超時加班情形。兩造爭點主要在於中午休息時間是否計入工時。
　2.經查，原告擔任之教練工作，主要服務的對象為遊客（外地遊客居多），而遊客的屬性在於玩樂及享受休閒時光，故通常不能可於午餐時間進行活動。又被告有表定之出車時間，大多累積一定遊客數量才集體出動，故被告雖未明定午休時間於工作規則，然依上述營業情形，其主張原告享有不受工作支配而可自行運用的午休時間，應屬可信。因此原告主張每日超時工作1小時，乃屬無據，此部分加班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3.另原告主張每月僅休6日，不足法定8.6日，共積欠85.8日休息日加班費，計181,381元。被告則答辯，原告曾領取未休假獎金、颱風復原加班費、暑假津貼等，應予扣除。且根據被告紀錄，原告平均月休6.8日。
　4.依被告主張原告每月休假日數，原告仍有每月1.8天未休之情形，並原告主張的計算期間為33月，則合計尚有59.4天應休未休（1.8天/月× 33月= 59.4天），根據原告其休息日加班每日的薪資為2,114元，應補償金額為125,572元。扣除被告提出之附表二內已支付不休假獎金總額25,658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9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四)關於本件勞動契約之終止：　　　　　　
　1.被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即未到職工作，原告未予爭執。原告主張，由於被告片面減薪等行為已違反勞動契約，其係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僱契約，並請求資遣費。然本院已認定被告上開期間之減少薪資係經協商同意，且係出於完全沒有遊客之客觀情勢，非有何故意減少工時之故意，有相當事實為據，其餘關於未休假工資之計算，於原告起訴前，被告亦不知原告有所爭議及其數額，應無不給付工資或違反勞動契約情事。故原告應無片面向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及請求資遣費、預告期間之工資之法律上理由。
　2.原告因工作的大環境不佳致收入減少且不穩定而牽怒被告，並未經合法終止即不到職工作，被告以其曠職三日以上而予以解僱，應有理由。即使不認為原告是曠職，或被告未適時以意思表示解僱原告，但原告無故未到職也未表達要繼續上班的意思，應認定為原告以實際行動默示表示自願離職，而被告亦出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而停止受領其勞務給付，亦得解為合意終止契約。　
　3.綜上說明，本件原告未合法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5日（卷第7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一、原告休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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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來源

		年月份

		原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被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1

		行事曆

		110/11

		5

		同原告。



		2

		行事曆

		110/12

		4

		5(日期：2、3、10、20、22)



		3

		行事曆

		111/1

		5

		5.5(日期：3、6、11、13、11、22半天)



		4

		行事曆

		111/2

		4

		6(日期：10、11、14、15、21、24)



		5

		行事曆

		111/3

		4

		5(日期：8、9、14、25、26)



		6

		行事曆

		111/4

		6

		7(日期：7、18、19、20、21、22、
28)



		7

		行事曆

		111/5

		8

		11(日期：5、6、9、10、11、15、16、17、21、25、26)



		8

		行事曆

		111/6

		5.5

		5.5(日期：1、7、8、15、16、30)



		9

		行事曆

		111/7

		0

		同原告。



		10

		行事曆

		111/8

		1

		4



		11

		行事曆

		111/9

		4

		9(日期：2、3、4、12、13、20、27、29、30)



		12

		行事曆

		111/10

		6

		7(日期：5、12、16、18、19、20、27)



		13

		打卡

		111/11

		6

		同原告。



		14

		行事曆

		111/12

		5

		6(日期：5、6、14、15、27、28)



		15

		打卡

		112/1

		7

		同原告。



		16

		行事曆

		112/2

		9

		同原告。(日期：6、7、8、13、14、15、16、17、20)



		17

		缺

		112/3

		缺

		8(日期：7、8、11、12、22、27、26、30)



		18

		打卡

		112/4

		6

		同原告。



		19

		行事曆

		112/5

		8

		10(日期：4、8、16、17、25、26、28、29、30、31)



		20

		打卡

		112/6

		7

		同原告。



		21

		打卡

		112/7

		2

		同原告。



		22

		打卡

		112/8

		2

		同原告。



		23

		行事曆

		112/9

		6

		7(日期：3、4、6、12、13、22、27)



		24

		打卡

		112/10

		8

		9



		25

		打卡

		112/11

		6

		9



		26

		缺

		112/12

		缺

		6(4、5、11、25、27、28)



		27

		行事曆

		113/1

		9

		同原告。(日期：12、14、15、16、18、23、26、27、31)



		28

		打卡

		113/2

		5

		9(日期：6、8、9、15、20、21、22、24、26)



		29

		行事曆

		113/3

		6

		7(日期：3、6、15、19、21、22、28)



		30

		打卡

		113/4

		3

		18



		31

		缺

		113/5

		缺

		16



		32

		缺

		113/6

		缺

		10



		33

		行事曆

		113/7

		5

		同原告。



		平均月休日數

		


		


		5.258621

		6.8







 
　
　　　　
附表二、被告提供之發放薪資明細　　
		月份

		實領薪資

		計算公式

		說明



		110/11

		42,000

		33,000+9,000

		當月出車數超過8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9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0/12

		40,000

		33,000+7,000

		




		111/1

		39,000

		33,000+5,000+1,000(除夕加給)

		




		111/2

		43,000

		3,3000+5,000(新年加發)+5,0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1/3

		35,000

		


		




		111/4

		41,000

		35,000+6,000

		




		111/5

		28,226

		35000+6,774(疫情無薪假)

		




		111/6

		41,383

		35,000+5,000+583(半天未休假)+佣金2台=800

		




		111/7

		91,305

		38,000+28,000+暑期津貼(
500*31天=15,500)+未休假6天
7,355+17天*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17,000

		




		111/8

		167,318

		38,000+79,636+暑期津貼(500*30天=15000)+未休假6129
　+ 25*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5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4台=1600

		每一出車撥出100，由員工6人均分



		111/9

		63,400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15,000+7*日獎金1,000=7,000+加級 (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台=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00台，發放1,000



		111/10

		54,026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7,000+未休假1,226+2*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7台=2,800

		




		111/11

		41,400

		38,000+1,000(全勤)+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超過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1/12

		42,200

		38,000+1*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3台=1,200

		




		112/1

		79,286

		38,000+加級(幫忙收費)2,00+新年獎金3,1686+佣金*19台=7,600

		




		112/2

		48,4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佣金11台=4,400

		




		112/3

		45,2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1,000+佣金5.5台=2,200

		




		112/4

		60,000

		40,000+8,000+3*日獎金1,00(出車破120台)=3,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2.5台=5,000

		(因員工減少，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



		112/5

		48,900

		40,000+復原基加班費
1,7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佣金*9台=3,200

		(因員工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
1,000



		112/6

		56,833

		40,000+8,000+未休假1,333+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7

		83,271

		40,000+暑假津貼(500*28=14,000)+5*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5,000+加班1,500+9,900+未休假*3=3,871+全勤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0台=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8

		75,861

		40,000+暑假津貼(500*29=14,500)+4*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4,000+獎金7,800+未
休假4天=5,161+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4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9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0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1

		44,500

		40,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12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113/1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2

		70,03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新年獎金21,03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3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4

		20,000

		


		4月上班12天



		


		


		


		5月上班15天



		


		


		


		6月上班15天



		


		


		


		上班時間為09：30-16：00(無打卡、如有預約另行通知)　　



		113/5

		20,000

		


		




		113/6

		20,000

		


		




		113/7

		46,700

		40,000+6700(獎金)

		7/1-7/15每台車抽50元　






		根據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及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
初級：33,000
中級：35,000
資深：38,000
112年4月整為：
初級：35,000
中級：38,000
資深：40,000
於無出車時間，不再店面範圍內招攬到客人，每台車退佣金400元。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廉凱崴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林英凱即美凱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呂美慧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2,324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122,324元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處，擔任沙灘車教練

    ，約定每月薪資40,000元，每日上班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

    時，期間均應於工作地點待命，若有遲到或曠班即會有處罰

    (遲到一次扣300元及全勤獎金)，且於未有客戶期間，被告

    亦會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當日上班應做事宜(如卷第4、7、9

    、10、12、14、17、28頁，打掃環境、保養沙灘車輛、其他

    交辦事項等)，可見縱使未有客戶期間，仍受被告指揮監督

    ，並非單純陪同客戶騎乘沙灘車；被告對教練亦訂定有罰則

    (禁制教練自己或帶客人走曾發生事故之斜坡，否則要罰款

    或開除)；被告曾於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表示雖然113

    年4月地震後旅客銳減，未再打卡，惟仍需至店裡輪班，看

    有無現客(上午9時至下午16時)，...。其他時間由原告自行

    運用，但盡量不要離開太遠，以避免有現客時沒辦法接，..

    .。(卷第25-26業頁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證原告

    仍須要依被告指定之時間到場，與承攬契約中承攬人可自行

    決定何時完成承攬有異，兩造間係僱傭契約關係。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113年4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共8

    萬元：被告因疫情而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止

    ，每月僅給付原告2萬元，原告因而與被告追討上開期間所

    積欠之薪資，詎被告即要求原告離職，並拒絕給付薪資，而

    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被告自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31日

    止，每月僅給付原告半薪即20,000元，被告應給付積欠之薪

    資80,000元【計算式：20,000×4=80,000】予原告。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10月起至113年7月31日間休息日未休

    工資及平日加班費共335,920元：

　1.原告每月月休6日，依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原告每月應

    有8.6日之休假【計算式：30÷7×2=8.6】，是被告應給付原

    告每月2.6日休息日加班費用；自110年10月1日至113年7月

    止，計33個月，原告總計休息日加班天數達85.8日【計算式

    ：2.6×33=85.8】。

　2.原告每月月薪40,000元，換算日薪為1,333元【計算式：40,

    000÷30=1,333】、時薪為167元【計算式：1,333÷8=167】，

    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原告休息日加班每日薪資為2,1

    14元【計算式：(167×1.333×2(前2小時工資))＋(167×1.666×

    6(後6小時工資))=2,114】，被告總計應給原告休息日未休

    工資181,381元【計算式：2,114×85.8=181,381】。

　3.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已超過勞基法第30

    條第1項所定8小時，依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應給付原告

    平日加班費。原告平日加班費為223元【計算式：(167×1.33

    3×1=223】，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扣

    除休息日天數，平均每月上班日21.4日【計算式：30-8.6=2

    1.4】，爰以21日為計算，共693日【計算式：21×33個月=69

    3】，被告應給付原告154,539元平日加班費【計算式：693×

    223=154,539】。

　4.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335,920元【計算式：181,381+154,539

    =335,920】之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費。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計81,660元：原告自110

    年10月起至113年8月21日止，因向被告請求113年4月至7月

    間之積欠工資，被告則即以原告有不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

    之僱傭契約，依據勞基法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

    預告工資，原告年資為2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

    款應給原告20日預告工資26,660元【計算式：1,333×20=26,

    660】，及資遣費55,000元【計算式：40,000×1/2×2+40,000

    ×1/2x(9÷12)= 55,000】，總計81,660元【計算式：26,660+

    55,000=81,660】。

(五)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積欠薪資、休息日加班費、平日

    加班費、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總計497,580元【計算式：80,00

    0+335,920+81,660=497,58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497,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並補充：被告並未就合意縮減工時、減少工資約定提出書面

    約定亦未曾向主管機關通知，不符法律規定，原告係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並依同

    法第17條請求資遣費；附表二係被告自行製作，被告應就確

    實有給付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等舉證；被告未提

    出完整之打卡紀錄，原告否認以行事曆方式記載之出缺勤表

    之形式真正，被告未為終止勞僱契約之意思，縱以被告所提

    書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亦超過30日除斥期間，被告終止兩

    造間之勞僱契約係不合法。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間應係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勞僱關係，並不適用勞基法

    相關規定，兩造簽有承攬契約(卷第95頁，下稱系爭承攬契

    約)。兩造間之承攬內容為沙灘車形成帶隊及安全維護、基

    本車輛保養、店內環境維護及接待現場客人，店裡營業時間

    為早上8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此有被告官

    網可證，其中中午12點為休息時間，原告只需於出車前30分

    鐘到場即可，原告上班彈性，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原告出

    勤、排休時間而係註明視實際接單狀況調整，亦無關於未按

    時上班或未依規定請假之相關罰則約定。原告之所以會在工

    作地點待命，係因有許多遊客會心血來潮決定要玩沙灘車，

    被告會依現場有哪些教練在場決定由哪位教練出車，故原告

    係自願為求獲取更多獎金而在工作地點等候客人；被告成立

    LIINE群組係為了要回報及上傳當日協助客戶拍攝之照片，

    另外也可當作被告宣傳使用，如未上傳亦無罰則；協助被告

    回復google評論時，係部分教練基於私下交情另外請他們協

    助回復，後來亦不了了之，無人因此而受罰；被告與教練間

    之員工守則旨在規範禁止毒品、員工間借貸、禁止騷擾客人

    等三條，並無其他規範；對於教練未依規定路線行駛部分，

    因被告係向崇德營農場承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有要求被告

    須行駛故規定路線，且曾因有教練行走斜坡路線導致客人翻

    車受到嚴重骨折之傷害；關於原告主稱有罰300元乙節，係

    因被告須於前一晚根據預約場次通知到電時間後，教練未於

    發車前準時到場，只能將整團客人另找其他教練或轉單給其

    他業者，固有此損害賠償之約定，並非係固定上班時間遲到

    之罰則。

(二)原告並非固定薪資，被告係依照教練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即

    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每月達到800台基本輛數

    ，初級為33,000元、中級35,000元、資深為38,000元；於11

    2年4月調整為初級35,000元、中級38,000元、資深為40,000

    元；教練如果每月出車數量超過800台車，加發5,000元業績

    獎金；超過900台車加發6,000元業績獎金；原告如於無出車

    狀態，於店外招攬到客戶，可再領400元業績獎金；原告所

    領之薪資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3月止

    ，每月領取之報酬均高於4萬元，於111年8月原告甚至領有1

    67,318元之超高額獎金，足見原告領取報酬之方式，並無如

    一般勞動契約或僱佣關係般固定薪資之約定，兩造係採業績

    獎金制。

(三)被告對於原告之上班情形、內容並無實質控制力，且原告亦

    無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承攬契

    約，兩造間定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原告

    之訴係無理由等語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倘法院認為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就原告請求之金額答辯如下

    ：　　

　1.被告係於110年11月1日到職，113年8月2日離職，113年4月

    到7月間有縮短工時協議。原告之薪水並非自始為4萬元，原

    告以4萬元計算係無理由；原告因113年4月花蓮大地震發生

    後，完全沒有收入，為了等待經濟復甦及避免停業造成員工

    更大衝擊，遂與原告協商，經雙方同意後實施短期無薪假，

    約定原告僅需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低至2萬元，如景氣

    回升，立即調整回來，被告僅實施短期無薪假3個月，與因

    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所訂之3個

    月期限相符，被告亦已同意該期間可任意兼差，不受雙方契

    約約束，給予原告工作上最大之自由與彈性，原告請求113

    年4-7月間之全額薪資係無理由；被告已給付原告113年7月

    之全額薪資，原告請求113年7月之薪資亦無理由。

　2.原告有領取111年6、7、8、10月、112年5、6、7、8月之未

    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復原基地加班費、暑假津貼

    ，以上均係加班費性質，原告請求之休息日未休工資應扣除

    上開金額；店裡營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最後

    一趟結束止，一天共有四次出車(8：30、10：30、13：30、

    15：30)，中午12時有休息時間，每次出車需費時1時30分，

    以最後一趟出車15：30計算，至遲至17：00時即結束返回基

    地，整理環境後約17：30分即可下班，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

    上午8：30-12：00、中午休息1小時候，再從13：30-18；00

    ，共計8小時，並無超時加班之情形，原告並未就如何計算

    超時提出資料，逕以112年7月資料推論全部工作均有超時，

    難認原告主張係有理由，則原告請求加班費應無理由。

　3.原告平均月休日數為6.8日，被告已提出完整之出勤表，原

    告應具體提出請求金額之計算方式，不應以推認方式計算。

　4.另113年8月2日凌晨，原告以口頭、透過離職員工LINE訊息

    之方式，邀約被告夫妻至其他員工車行討論事情，遭原告惡

    言數落、辱罵，被告只得趕緊離去，隨後自113年8月3日起

    ，原告即未再上班，被告爰依勞基法第12條之規定，不經預

    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7、12條請求

    預告工資或資遣費均無理由，縱認原告非屬曠職，惟原告自

    113年8月3日起無故未到職亦未請假，亦未表達願繼續上班

    之意思，應認原告係自願離職，仍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

    費。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兩造間勞務契約之性質應屬僱傭契約性質：

　1.人格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對於工作時

    間、地點及工作方式，是否受到雇主相當程度的指揮監督。

    本件契約關係下的指揮監督關係明確，原告擔任教練工作，

    必須遵守被告的指示。卷證顯示，被告不僅對教練訂有罰則

    （如禁止行駛特定斜坡，否則罰款或開除），更會在無客戶

    期間，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進行打掃、保養車輛等非核心業

    務。此已超出單純承攬關係中，僅對工作成果的要求，而深

    入到勞務提供過程中之給付方法。被告雖抗辯LINE群組無強

    制性，但其訂定明確罰則、指揮處理雜務等行為，實質上已

    構成對勞務過程的指揮控制。另由工作時間與地點受拘束的

    特徵可見，原告主張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上9時至晚上6時

    ），且有遲到扣款及全勤獎金等規定，此為典型僱傭關係的

    特徵。被告雖稱上班彈性，但亦承認在花蓮大地震後，仍要

    求教練需至店裡輪班，以應對現場客人（上午9時至下午16

    時），並要求「盡量不要離開太遠」。此要求顯然限制了原

    告的行動自由，使其處於待命狀態，與承攬人可自行決定工

    作時間的特性有別。

　2.經濟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為自己

    之營業計算風險，抑或是依附於雇主之下，為其計算而獲取

    報酬。本件教練是有底薪的，與承攬完成一定工作收取報酬

    有間。依據被告自行提出的薪資明細表（附表二），原告每

    月均有固定薪資級距作為基礎（初級33,000元、資深40,000

    元等），再依業績加發獎金。此種「底薪+獎金」的結構，

    顯示原告的勞務所得有其基本保障，無需完全自負客源不足

    的經營風險。反觀承攬關係，報酬係按件計酬，無案件即無

    報酬，承攬人需自負經營成敗。本案被告支付底薪的作法，

    顯然是將原告視為受其僱用之人，而非獨立的承攬商。又從

    原告不分擔經營風險乙節來看，原告是為被告的營業目的提

    供勞務，其領取之薪資來自被告，而非直接向客戶收取費用

    後與被告拆帳。被告需承擔車輛、場地、行銷等所有經營成

    本與風險。原告僅提供勞務換取報酬，並未分擔營業上的虧

    損風險。因此，原告在被告提供之設備、場所範圍內工作，

    並非獨立的經濟個體，而是依附於被告的薪資體系下從事勞

    務給付，經濟上從屬性應堪認定。

　3.組織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被納入

    雇主的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事分工合作，以完成雇主的營

    業目的。原告擔任「沙灘車教練」，其工作內容為被告營業

    活動的核心環節，並非獨立作業，而是作為被告所經營的沙

    灘車團隊中的一員。被告的薪資獎金公式中，亦提及「因員

    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可見被告是以一個整體團隊來

    經營，而原告正是此團隊組織中的一名成員。復由分工合作

    關係乙節，原告除了帶客，亦需聽從指示進行車輛保養、環

    境打掃等工作。這些庶務性工作是為了維持被告事業的整體

    運作，顯示原告已作為組織成員，與其他同事共同完成被告

    的經營目標。原告作為被告營業組織的一環，與其他同事分

    工合作，並受被告調度指揮，其組織上從屬性亦應成立。

　4.綜上所述，被告雖與原告簽立名為「承攬契約」之書面契約

    ，惟解釋契約應依其實際內容，而非拘泥於所用文字，本件

    依上述兩造勞務關係具體內涵之分析結果，具有明確之從屬

    性質，自應認定為僱傭契約，而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薪資之主張：

　1.原告主張被告因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至7月間，每月僅給

    付半薪20,000元，有短發薪資8萬元之情事。被告則辯稱因

    花蓮大地震後沒有收入，經雙方協商同意實施短期無薪假，

    約定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為20,000元，並同意原告可

    任意兼差，此措施僅實施3個月，符合勞動主管機關因應景

    氣影響的規定，且已給付113年7月的全額薪資等語。

　2.勞動部為因應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

    工時時，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特訂定「因應景氣

    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

    2點規定，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

    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

    減少工資；第9點規定，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

    資，應參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範例）」，本

    誠信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第10點規

    定，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

    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

    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之地方勞工

    行政主管機關。本件被告因花蓮大地震後遊客銳減而業務緊

    縮之事實，乃原告所不爭。被告以通訊軟體告知原告上述減

    少工時及薪資之措施（卷第149頁），雖非以正式會議方式

    為協商，但因被告係屬組織人員甚少之微型企業，為減少協

    商成本，應酌情許可其以通訊軟體進行協商，不拘泥於形式

    ，而原告於接獲被告之訊息告知後，未有反對之表示，且仍

    配合工作及回覆表示「一定撐駐」及「義氣之背（相挺）」

    （卷第153頁）等語，應認有默示同意之表示，足認兩造間

    已有上述協商同意之合意。又勞動契約之成立或變更乃不要

    式契約，口頭亦得成立。上揭注意事項乃行政指導性質，並

    不足以課以勞動契約當事人法律上之拘束效力，易言之，雖

    未依第9點簽立書面同意書，僅生日後證明上之困擾問題，

    尚非協商成立之法定形式要件；同樣第10點之通報，依該點

    第3項規定，事業單位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通報，勞工得逕

    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反映或申訴；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

    關知悉轄內事業單位有實施減班休息情事，應即進行瞭解，

    並依法處理。其法律效果亦未使協商同意無效或失效。故本

    件被告固未採簽立書面同意及通報之方式實施上開協商減少

    工時及工資之做法，但因有原告行為足認有默示同意之意思

    表示，應認本件三個月內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協商，應屬有效

    。

　3.惟依上揭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

    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

    工資。被告主張與原告約定將薪水減至20,000元。此金額已

    低於民國113年的法定最低工資27,470元，故除被告已全額

    發給7月工資外，其餘4、5、6月之工薪，應有短發7,470元

    之情形，合計為22,410元，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積

    欠薪資，應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與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主張其每日工作時間為9小時（9時至18時），超過法定

    8小時，每日應有1小時加班費。33個月共計154,539元。被

    告則答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共8小時（8:30-12:00；13:30

    -18:00，含中午休息），最晚約17:30下班，並無超時加班

    情形。兩造爭點主要在於中午休息時間是否計入工時。

　2.經查，原告擔任之教練工作，主要服務的對象為遊客（外地

    遊客居多），而遊客的屬性在於玩樂及享受休閒時光，故通

    常不能可於午餐時間進行活動。又被告有表定之出車時間，

    大多累積一定遊客數量才集體出動，故被告雖未明定午休時

    間於工作規則，然依上述營業情形，其主張原告享有不受工

    作支配而可自行運用的午休時間，應屬可信。因此原告主張

    每日超時工作1小時，乃屬無據，此部分加班費之請求為無

    理由。

　3.另原告主張每月僅休6日，不足法定8.6日，共積欠85.8日休

    息日加班費，計181,381元。被告則答辯，原告曾領取未休

    假獎金、颱風復原加班費、暑假津貼等，應予扣除。且根據

    被告紀錄，原告平均月休6.8日。

　4.依被告主張原告每月休假日數，原告仍有每月1.8天未休之

    情形，並原告主張的計算期間為33月，則合計尚有59.4天應

    休未休（1.8天/月× 33月= 59.4天），根據原告其休息日加

    班每日的薪資為2,114元，應補償金額為125,572元。扣除被

    告提出之附表二內已支付不休假獎金總額25,658元，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99,9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四)關於本件勞動契約之終止：　　　　　　

　1.被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即未到職工作，原告未予爭

    執。原告主張，由於被告片面減薪等行為已違反勞動契約，

    其係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僱契約，

    並請求資遣費。然本院已認定被告上開期間之減少薪資係經

    協商同意，且係出於完全沒有遊客之客觀情勢，非有何故意

    減少工時之故意，有相當事實為據，其餘關於未休假工資之

    計算，於原告起訴前，被告亦不知原告有所爭議及其數額，

    應無不給付工資或違反勞動契約情事。故原告應無片面向雇

    主終止勞動契約及請求資遣費、預告期間之工資之法律上理

    由。

　2.原告因工作的大環境不佳致收入減少且不穩定而牽怒被告，

    並未經合法終止即不到職工作，被告以其曠職三日以上而予

    以解僱，應有理由。即使不認為原告是曠職，或被告未適時

    以意思表示解僱原告，但原告無故未到職也未表達要繼續上

    班的意思，應認定為原告以實際行動默示表示自願離職，而

    被告亦出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而停止受領其勞務給付，亦得解

    為合意終止契約。　

　3.綜上說明，本件原告未合法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

    規定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

    權。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2,32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5日（卷第77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

    ，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一、原告休假天數 

甲○○出缺勤紀錄表     編號 來源 年月份 原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被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1 行事曆 110/11 5 同原告。 2 行事曆 110/12 4 5(日期：2、3、10、20、22) 3 行事曆 111/1 5 5.5(日期：3、6、11、13、11、22半天) 4 行事曆 111/2 4 6(日期：10、11、14、15、21、24) 5 行事曆 111/3 4 5(日期：8、9、14、25、26) 6 行事曆 111/4 6 7(日期：7、18、19、20、21、22、 28) 7 行事曆 111/5 8 11(日期：5、6、9、10、11、15、16、17、21、25、26) 8 行事曆 111/6 5.5 5.5(日期：1、7、8、15、16、30) 9 行事曆 111/7 0 同原告。 10 行事曆 111/8 1 4 11 行事曆 111/9 4 9(日期：2、3、4、12、13、20、27、29、30) 12 行事曆 111/10 6 7(日期：5、12、16、18、19、20、27) 13 打卡 111/11 6 同原告。 14 行事曆 111/12 5 6(日期：5、6、14、15、27、28) 15 打卡 112/1 7 同原告。 16 行事曆 112/2 9 同原告。(日期：6、7、8、13、14、15、16、17、20) 17 缺 112/3 缺 8(日期：7、8、11、12、22、27、26、30) 18 打卡 112/4 6 同原告。 19 行事曆 112/5 8 10(日期：4、8、16、17、25、26、28、29、30、31) 20 打卡 112/6 7 同原告。 21 打卡 112/7 2 同原告。 22 打卡 112/8 2 同原告。 23 行事曆 112/9 6 7(日期：3、4、6、12、13、22、27) 24 打卡 112/10 8 9 25 打卡 112/11 6 9 26 缺 112/12 缺 6(4、5、11、25、27、28) 27 行事曆 113/1 9 同原告。(日期：12、14、15、16、18、23、26、27、31) 28 打卡 113/2 5 9(日期：6、8、9、15、20、21、22、24、26) 29 行事曆 113/3 6 7(日期：3、6、15、19、21、22、28) 30 打卡 113/4 3 18 31 缺 113/5 缺 16 32 缺 113/6 缺 10 33 行事曆 113/7 5 同原告。 平均月休日數   5.258621 6.8 

 

　

　　　　

附表二、被告提供之發放薪資明細　　

月份 實領薪資 計算公式 說明 110/11 42,000 33,000+9,000 當月出車數超過8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9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0/12 40,000 33,000+7,000  111/1 39,000 33,000+5,000+1,000(除夕加給)  111/2 43,000 3,3000+5,000(新年加發)+5,0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1/3 35,000   111/4 41,000 35,000+6,000  111/5 28,226 35000+6,774(疫情無薪假)  111/6 41,383 35,000+5,000+583(半天未休假)+佣金2台=800  111/7 91,305 38,000+28,000+暑期津貼( 500*31天=15,500)+未休假6天 7,355+17天*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17,000  111/8 167,318 38,000+79,636+暑期津貼(500*30天=15000)+未休假6129 　+ 25*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5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4台=1600 每一出車撥出100，由員工6人均分 111/9 63,400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15,000+7*日獎金1,000=7,000+加級 (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台=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00台，發放1,000 111/10 54,026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7,000+未休假1,226+2*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7台=2,800  111/11 41,400 38,000+1,000(全勤)+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超過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1/12 42,200 38,000+1*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3台=1,200  112/1 79,286 38,000+加級(幫忙收費)2,00+新年獎金3,1686+佣金*19台=7,600  112/2 48,4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佣金11台=4,400  112/3 45,2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1,000+佣金5.5台=2,200  112/4 60,000 40,000+8,000+3*日獎金1,00(出車破120台)=3,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2.5台=5,000 (因員工減少，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 112/5 48,900 40,000+復原基加班費 1,7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佣金*9台=3,200 (因員工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 1,000 112/6 56,833 40,000+8,000+未休假1,333+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7 83,271 40,000+暑假津貼(500*28=14,000)+5*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5,000+加班1,500+9,900+未休假*3=3,871+全勤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0台=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8 75,861 40,000+暑假津貼(500*29=14,500)+4*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4,000+獎金7,800+未 休假4天=5,161+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4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9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0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1 44,500 40,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12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113/1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2 70,03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新年獎金21,03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3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4 20,000  4月上班12天    5月上班15天    6月上班15天    上班時間為09：30-16：00(無打卡、如有預約另行通知)　　 113/5 20,000   113/6 20,000   113/7 46,700 40,000+6700(獎金) 7/1-7/15每台車抽50元　   根據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及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 初級：33,000 中級：35,000 資深：38,000 112年4月整為： 初級：35,000 中級：38,000 資深：40,000 於無出車時間，不再店面範圍內招攬到客人，每台車退佣金400元。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廉凱崴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林英凱即美凱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呂美慧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2,324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122,32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處，擔任沙灘車教練，約定每月薪資40,000元，每日上班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期間均應於工作地點待命，若有遲到或曠班即會有處罰(遲到一次扣300元及全勤獎金)，且於未有客戶期間，被告亦會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當日上班應做事宜(如卷第4、7、9、10、12、14、17、28頁，打掃環境、保養沙灘車輛、其他交辦事項等)，可見縱使未有客戶期間，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非單純陪同客戶騎乘沙灘車；被告對教練亦訂定有罰則(禁制教練自己或帶客人走曾發生事故之斜坡，否則要罰款或開除)；被告曾於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表示雖然113年4月地震後旅客銳減，未再打卡，惟仍需至店裡輪班，看有無現客(上午9時至下午16時)，...。其他時間由原告自行運用，但盡量不要離開太遠，以避免有現客時沒辦法接，...。(卷第25-26業頁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證原告仍須要依被告指定之時間到場，與承攬契約中承攬人可自行決定何時完成承攬有異，兩造間係僱傭契約關係。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113年4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共8萬元：被告因疫情而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止，每月僅給付原告2萬元，原告因而與被告追討上開期間所積欠之薪資，詎被告即要求原告離職，並拒絕給付薪資，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被告自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僅給付原告半薪即20,000元，被告應給付積欠之薪資80,000元【計算式：20,000×4=80,000】予原告。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10月起至113年7月31日間休息日未休工資及平日加班費共335,920元：
　1.原告每月月休6日，依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原告每月應有8.6日之休假【計算式：30÷7×2=8.6】，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2.6日休息日加班費用；自110年10月1日至113年7月止，計33個月，原告總計休息日加班天數達85.8日【計算式：2.6×33=85.8】。
　2.原告每月月薪40,000元，換算日薪為1,333元【計算式：40,000÷30=1,333】、時薪為167元【計算式：1,333÷8=167】，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原告休息日加班每日薪資為2,114元【計算式：(167×1.333×2(前2小時工資))＋(167×1.666×6(後6小時工資))=2,114】，被告總計應給原告休息日未休工資181,381元【計算式：2,114×85.8=181,381】。
　3.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已超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所定8小時，依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原告平日加班費為223元【計算式：(167×1.333×1=223】，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扣除休息日天數，平均每月上班日21.4日【計算式：30-8.6=21.4】，爰以21日為計算，共693日【計算式：21×33個月=693】，被告應給付原告154,539元平日加班費【計算式：693×223=154,539】。
　4.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335,920元【計算式：181,381+154,539=335,920】之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費。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計81,660元：原告自110年10月起至113年8月21日止，因向被告請求113年4月至7月間之積欠工資，被告則即以原告有不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依據勞基法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原告年資為2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給原告20日預告工資26,660元【計算式：1,333×20=26,660】，及資遣費55,000元【計算式：40,000×1/2×2+40,000×1/2x(9÷12)= 55,000】，總計81,660元【計算式：26,660+55,000=81,660】。
(五)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積欠薪資、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總計497,580元【計算式：80,000+335,920+81,660=497,58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7,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並補充：被告並未就合意縮減工時、減少工資約定提出書面約定亦未曾向主管機關通知，不符法律規定，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請求資遣費；附表二係被告自行製作，被告應就確實有給付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等舉證；被告未提出完整之打卡紀錄，原告否認以行事曆方式記載之出缺勤表之形式真正，被告未為終止勞僱契約之意思，縱以被告所提書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亦超過30日除斥期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係不合法。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間應係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勞僱關係，並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兩造簽有承攬契約(卷第95頁，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兩造間之承攬內容為沙灘車形成帶隊及安全維護、基本車輛保養、店內環境維護及接待現場客人，店裡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此有被告官網可證，其中中午12點為休息時間，原告只需於出車前30分鐘到場即可，原告上班彈性，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原告出勤、排休時間而係註明視實際接單狀況調整，亦無關於未按時上班或未依規定請假之相關罰則約定。原告之所以會在工作地點待命，係因有許多遊客會心血來潮決定要玩沙灘車，被告會依現場有哪些教練在場決定由哪位教練出車，故原告係自願為求獲取更多獎金而在工作地點等候客人；被告成立LIINE群組係為了要回報及上傳當日協助客戶拍攝之照片，另外也可當作被告宣傳使用，如未上傳亦無罰則；協助被告回復google評論時，係部分教練基於私下交情另外請他們協助回復，後來亦不了了之，無人因此而受罰；被告與教練間之員工守則旨在規範禁止毒品、員工間借貸、禁止騷擾客人等三條，並無其他規範；對於教練未依規定路線行駛部分，因被告係向崇德營農場承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有要求被告須行駛故規定路線，且曾因有教練行走斜坡路線導致客人翻車受到嚴重骨折之傷害；關於原告主稱有罰300元乙節，係因被告須於前一晚根據預約場次通知到電時間後，教練未於發車前準時到場，只能將整團客人另找其他教練或轉單給其他業者，固有此損害賠償之約定，並非係固定上班時間遲到之罰則。
(二)原告並非固定薪資，被告係依照教練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即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每月達到800台基本輛數，初級為33,000元、中級35,000元、資深為38,000元；於112年4月調整為初級35,000元、中級38,000元、資深為40,000元；教練如果每月出車數量超過800台車，加發5,000元業績獎金；超過900台車加發6,000元業績獎金；原告如於無出車狀態，於店外招攬到客戶，可再領400元業績獎金；原告所領之薪資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3月止，每月領取之報酬均高於4萬元，於111年8月原告甚至領有167,318元之超高額獎金，足見原告領取報酬之方式，並無如一般勞動契約或僱佣關係般固定薪資之約定，兩造係採業績獎金制。
(三)被告對於原告之上班情形、內容並無實質控制力，且原告亦無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承攬契約，兩造間定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原告之訴係無理由等語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倘法院認為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就原告請求之金額答辯如下：　　
　1.被告係於110年11月1日到職，113年8月2日離職，113年4月到7月間有縮短工時協議。原告之薪水並非自始為4萬元，原告以4萬元計算係無理由；原告因113年4月花蓮大地震發生後，完全沒有收入，為了等待經濟復甦及避免停業造成員工更大衝擊，遂與原告協商，經雙方同意後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原告僅需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低至2萬元，如景氣回升，立即調整回來，被告僅實施短期無薪假3個月，與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所訂之3個月期限相符，被告亦已同意該期間可任意兼差，不受雙方契約約束，給予原告工作上最大之自由與彈性，原告請求113年4-7月間之全額薪資係無理由；被告已給付原告113年7月之全額薪資，原告請求113年7月之薪資亦無理由。
　2.原告有領取111年6、7、8、10月、112年5、6、7、8月之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復原基地加班費、暑假津貼，以上均係加班費性質，原告請求之休息日未休工資應扣除上開金額；店裡營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一天共有四次出車(8：30、10：30、13：30、15：30)，中午12時有休息時間，每次出車需費時1時30分，以最後一趟出車15：30計算，至遲至17：00時即結束返回基地，整理環境後約17：30分即可下班，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30-12：00、中午休息1小時候，再從13：30-18；00，共計8小時，並無超時加班之情形，原告並未就如何計算超時提出資料，逕以112年7月資料推論全部工作均有超時，難認原告主張係有理由，則原告請求加班費應無理由。
　3.原告平均月休日數為6.8日，被告已提出完整之出勤表，原告應具體提出請求金額之計算方式，不應以推認方式計算。
　4.另113年8月2日凌晨，原告以口頭、透過離職員工LINE訊息之方式，邀約被告夫妻至其他員工車行討論事情，遭原告惡言數落、辱罵，被告只得趕緊離去，隨後自113年8月3日起，原告即未再上班，被告爰依勞基法第12條之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7、12條請求預告工資或資遣費均無理由，縱認原告非屬曠職，惟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無故未到職亦未請假，亦未表達願繼續上班之意思，應認原告係自願離職，仍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兩造間勞務契約之性質應屬僱傭契約性質：
　1.人格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對於工作時間、地點及工作方式，是否受到雇主相當程度的指揮監督。本件契約關係下的指揮監督關係明確，原告擔任教練工作，必須遵守被告的指示。卷證顯示，被告不僅對教練訂有罰則（如禁止行駛特定斜坡，否則罰款或開除），更會在無客戶期間，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進行打掃、保養車輛等非核心業務。此已超出單純承攬關係中，僅對工作成果的要求，而深入到勞務提供過程中之給付方法。被告雖抗辯LINE群組無強制性，但其訂定明確罰則、指揮處理雜務等行為，實質上已構成對勞務過程的指揮控制。另由工作時間與地點受拘束的特徵可見，原告主張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上9時至晚上6時），且有遲到扣款及全勤獎金等規定，此為典型僱傭關係的特徵。被告雖稱上班彈性，但亦承認在花蓮大地震後，仍要求教練需至店裡輪班，以應對現場客人（上午9時至下午16時），並要求「盡量不要離開太遠」。此要求顯然限制了原告的行動自由，使其處於待命狀態，與承攬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的特性有別。
　2.經濟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為自己之營業計算風險，抑或是依附於雇主之下，為其計算而獲取報酬。本件教練是有底薪的，與承攬完成一定工作收取報酬有間。依據被告自行提出的薪資明細表（附表二），原告每月均有固定薪資級距作為基礎（初級33,000元、資深40,000元等），再依業績加發獎金。此種「底薪+獎金」的結構，顯示原告的勞務所得有其基本保障，無需完全自負客源不足的經營風險。反觀承攬關係，報酬係按件計酬，無案件即無報酬，承攬人需自負經營成敗。本案被告支付底薪的作法，顯然是將原告視為受其僱用之人，而非獨立的承攬商。又從原告不分擔經營風險乙節來看，原告是為被告的營業目的提供勞務，其領取之薪資來自被告，而非直接向客戶收取費用後與被告拆帳。被告需承擔車輛、場地、行銷等所有經營成本與風險。原告僅提供勞務換取報酬，並未分擔營業上的虧損風險。因此，原告在被告提供之設備、場所範圍內工作，並非獨立的經濟個體，而是依附於被告的薪資體系下從事勞務給付，經濟上從屬性應堪認定。
　3.組織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被納入雇主的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事分工合作，以完成雇主的營業目的。原告擔任「沙灘車教練」，其工作內容為被告營業活動的核心環節，並非獨立作業，而是作為被告所經營的沙灘車團隊中的一員。被告的薪資獎金公式中，亦提及「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可見被告是以一個整體團隊來經營，而原告正是此團隊組織中的一名成員。復由分工合作關係乙節，原告除了帶客，亦需聽從指示進行車輛保養、環境打掃等工作。這些庶務性工作是為了維持被告事業的整體運作，顯示原告已作為組織成員，與其他同事共同完成被告的經營目標。原告作為被告營業組織的一環，與其他同事分工合作，並受被告調度指揮，其組織上從屬性亦應成立。
　4.綜上所述，被告雖與原告簽立名為「承攬契約」之書面契約，惟解釋契約應依其實際內容，而非拘泥於所用文字，本件依上述兩造勞務關係具體內涵之分析結果，具有明確之從屬性質，自應認定為僱傭契約，而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薪資之主張：
　1.原告主張被告因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至7月間，每月僅給付半薪20,000元，有短發薪資8萬元之情事。被告則辯稱因花蓮大地震後沒有收入，經雙方協商同意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為20,000元，並同意原告可任意兼差，此措施僅實施3個月，符合勞動主管機關因應景氣影響的規定，且已給付113年7月的全額薪資等語。
　2.勞動部為因應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時，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特訂定「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第9點規定，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應參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範例）」，本誠信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第10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本件被告因花蓮大地震後遊客銳減而業務緊縮之事實，乃原告所不爭。被告以通訊軟體告知原告上述減少工時及薪資之措施（卷第149頁），雖非以正式會議方式為協商，但因被告係屬組織人員甚少之微型企業，為減少協商成本，應酌情許可其以通訊軟體進行協商，不拘泥於形式，而原告於接獲被告之訊息告知後，未有反對之表示，且仍配合工作及回覆表示「一定撐駐」及「義氣之背（相挺）」（卷第153頁）等語，應認有默示同意之表示，足認兩造間已有上述協商同意之合意。又勞動契約之成立或變更乃不要式契約，口頭亦得成立。上揭注意事項乃行政指導性質，並不足以課以勞動契約當事人法律上之拘束效力，易言之，雖未依第9點簽立書面同意書，僅生日後證明上之困擾問題，尚非協商成立之法定形式要件；同樣第10點之通報，依該點第3項規定，事業單位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通報，勞工得逕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反映或申訴；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知悉轄內事業單位有實施減班休息情事，應即進行瞭解，並依法處理。其法律效果亦未使協商同意無效或失效。故本件被告固未採簽立書面同意及通報之方式實施上開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做法，但因有原告行為足認有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應認本件三個月內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協商，應屬有效。
　3.惟依上揭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工資。被告主張與原告約定將薪水減至20,000元。此金額已低於民國113年的法定最低工資27,470元，故除被告已全額發給7月工資外，其餘4、5、6月之工薪，應有短發7,470元之情形，合計為22,410元，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應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與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主張其每日工作時間為9小時（9時至18時），超過法定8小時，每日應有1小時加班費。33個月共計154,539元。被告則答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共8小時（8:30-12:00；13:30-18:00，含中午休息），最晚約17:30下班，並無超時加班情形。兩造爭點主要在於中午休息時間是否計入工時。
　2.經查，原告擔任之教練工作，主要服務的對象為遊客（外地遊客居多），而遊客的屬性在於玩樂及享受休閒時光，故通常不能可於午餐時間進行活動。又被告有表定之出車時間，大多累積一定遊客數量才集體出動，故被告雖未明定午休時間於工作規則，然依上述營業情形，其主張原告享有不受工作支配而可自行運用的午休時間，應屬可信。因此原告主張每日超時工作1小時，乃屬無據，此部分加班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3.另原告主張每月僅休6日，不足法定8.6日，共積欠85.8日休息日加班費，計181,381元。被告則答辯，原告曾領取未休假獎金、颱風復原加班費、暑假津貼等，應予扣除。且根據被告紀錄，原告平均月休6.8日。
　4.依被告主張原告每月休假日數，原告仍有每月1.8天未休之情形，並原告主張的計算期間為33月，則合計尚有59.4天應休未休（1.8天/月× 33月= 59.4天），根據原告其休息日加班每日的薪資為2,114元，應補償金額為125,572元。扣除被告提出之附表二內已支付不休假獎金總額25,658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9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四)關於本件勞動契約之終止：　　　　　　
　1.被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即未到職工作，原告未予爭執。原告主張，由於被告片面減薪等行為已違反勞動契約，其係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僱契約，並請求資遣費。然本院已認定被告上開期間之減少薪資係經協商同意，且係出於完全沒有遊客之客觀情勢，非有何故意減少工時之故意，有相當事實為據，其餘關於未休假工資之計算，於原告起訴前，被告亦不知原告有所爭議及其數額，應無不給付工資或違反勞動契約情事。故原告應無片面向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及請求資遣費、預告期間之工資之法律上理由。
　2.原告因工作的大環境不佳致收入減少且不穩定而牽怒被告，並未經合法終止即不到職工作，被告以其曠職三日以上而予以解僱，應有理由。即使不認為原告是曠職，或被告未適時以意思表示解僱原告，但原告無故未到職也未表達要繼續上班的意思，應認定為原告以實際行動默示表示自願離職，而被告亦出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而停止受領其勞務給付，亦得解為合意終止契約。　
　3.綜上說明，本件原告未合法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5日（卷第7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一、原告休假天數 
		甲○○出缺勤紀錄表

		


		


		


		




		編號

		來源

		年月份

		原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被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1

		行事曆

		110/11

		5

		同原告。



		2

		行事曆

		110/12

		4

		5(日期：2、3、10、20、22)



		3

		行事曆

		111/1

		5

		5.5(日期：3、6、11、13、11、22半天)



		4

		行事曆

		111/2

		4

		6(日期：10、11、14、15、21、24)



		5

		行事曆

		111/3

		4

		5(日期：8、9、14、25、26)



		6

		行事曆

		111/4

		6

		7(日期：7、18、19、20、21、22、
28)



		7

		行事曆

		111/5

		8

		11(日期：5、6、9、10、11、15、16、17、21、25、26)



		8

		行事曆

		111/6

		5.5

		5.5(日期：1、7、8、15、16、30)



		9

		行事曆

		111/7

		0

		同原告。



		10

		行事曆

		111/8

		1

		4



		11

		行事曆

		111/9

		4

		9(日期：2、3、4、12、13、20、27、29、30)



		12

		行事曆

		111/10

		6

		7(日期：5、12、16、18、19、20、27)



		13

		打卡

		111/11

		6

		同原告。



		14

		行事曆

		111/12

		5

		6(日期：5、6、14、15、27、28)



		15

		打卡

		112/1

		7

		同原告。



		16

		行事曆

		112/2

		9

		同原告。(日期：6、7、8、13、14、15、16、17、20)



		17

		缺

		112/3

		缺

		8(日期：7、8、11、12、22、27、26、30)



		18

		打卡

		112/4

		6

		同原告。



		19

		行事曆

		112/5

		8

		10(日期：4、8、16、17、25、26、28、29、30、31)



		20

		打卡

		112/6

		7

		同原告。



		21

		打卡

		112/7

		2

		同原告。



		22

		打卡

		112/8

		2

		同原告。



		23

		行事曆

		112/9

		6

		7(日期：3、4、6、12、13、22、27)



		24

		打卡

		112/10

		8

		9



		25

		打卡

		112/11

		6

		9



		26

		缺

		112/12

		缺

		6(4、5、11、25、27、28)



		27

		行事曆

		113/1

		9

		同原告。(日期：12、14、15、16、18、23、26、27、31)



		28

		打卡

		113/2

		5

		9(日期：6、8、9、15、20、21、22、24、26)



		29

		行事曆

		113/3

		6

		7(日期：3、6、15、19、21、22、28)



		30

		打卡

		113/4

		3

		18



		31

		缺

		113/5

		缺

		16



		32

		缺

		113/6

		缺

		10



		33

		行事曆

		113/7

		5

		同原告。



		平均月休日數

		


		


		5.258621

		6.8







 
　
　　　　
附表二、被告提供之發放薪資明細　　
		月份

		實領薪資

		計算公式

		說明



		110/11

		42,000

		33,000+9,000

		當月出車數超過8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9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0/12

		40,000

		33,000+7,000

		




		111/1

		39,000

		33,000+5,000+1,000(除夕加給)

		




		111/2

		43,000

		3,3000+5,000(新年加發)+5,0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1/3

		35,000

		


		




		111/4

		41,000

		35,000+6,000

		




		111/5

		28,226

		35000+6,774(疫情無薪假)

		




		111/6

		41,383

		35,000+5,000+583(半天未休假)+佣金2台=800

		




		111/7

		91,305

		38,000+28,000+暑期津貼(
500*31天=15,500)+未休假6天
7,355+17天*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17,000

		




		111/8

		167,318

		38,000+79,636+暑期津貼(500*30天=15000)+未休假6129
　+ 25*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5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4台=1600

		每一出車撥出100，由員工6人均分



		111/9

		63,400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15,000+7*日獎金1,000=7,000+加級 (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台=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00台，發放1,000



		111/10

		54,026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7,000+未休假1,226+2*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7台=2,800

		




		111/11

		41,400

		38,000+1,000(全勤)+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超過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1/12

		42,200

		38,000+1*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3台=1,200

		




		112/1

		79,286

		38,000+加級(幫忙收費)2,00+新年獎金3,1686+佣金*19台=7,600

		




		112/2

		48,4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佣金11台=4,400

		




		112/3

		45,2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1,000+佣金5.5台=2,200

		




		112/4

		60,000

		40,000+8,000+3*日獎金1,00(出車破120台)=3,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2.5台=5,000

		(因員工減少，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



		112/5

		48,900

		40,000+復原基加班費
1,7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佣金*9台=3,200

		(因員工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
1,000



		112/6

		56,833

		40,000+8,000+未休假1,333+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7

		83,271

		40,000+暑假津貼(500*28=14,000)+5*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5,000+加班1,500+9,900+未休假*3=3,871+全勤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0台=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8

		75,861

		40,000+暑假津貼(500*29=14,500)+4*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4,000+獎金7,800+未
休假4天=5,161+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4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9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0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1

		44,500

		40,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12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113/1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2

		70,03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新年獎金21,03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3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4

		20,000

		


		4月上班12天



		


		


		


		5月上班15天



		


		


		


		6月上班15天



		


		


		


		上班時間為09：30-16：00(無打卡、如有預約另行通知)　　



		113/5

		20,000

		


		




		113/6

		20,000

		


		




		113/7

		46,700

		40,000+6700(獎金)

		7/1-7/15每台車抽50元　






		根據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及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
初級：33,000
中級：35,000
資深：38,000
112年4月整為：
初級：35,000
中級：38,000
資深：40,000
於無出車時間，不再店面範圍內招攬到客人，每台車退佣金400元。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花勞簡字第2號

原      告  廉凱崴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律師(法扶律師)  

複代理人    邵啟民律師

被      告  林英凱即美凱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呂美慧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2,324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122,32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10月1日起受雇於被告處，擔任沙灘車教練，約定每月薪資40,000元，每日上班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期間均應於工作地點待命，若有遲到或曠班即會有處罰(遲到一次扣300元及全勤獎金)，且於未有客戶期間，被告亦會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當日上班應做事宜(如卷第4、7、9、10、12、14、17、28頁，打掃環境、保養沙灘車輛、其他交辦事項等)，可見縱使未有客戶期間，仍受被告指揮監督，並非單純陪同客戶騎乘沙灘車；被告對教練亦訂定有罰則(禁制教練自己或帶客人走曾發生事故之斜坡，否則要罰款或開除)；被告曾於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表示雖然113年4月地震後旅客銳減，未再打卡，惟仍需至店裡輪班，看有無現客(上午9時至下午16時)，...。其他時間由原告自行運用，但盡量不要離開太遠，以避免有現客時沒辦法接，...。(卷第25-26業頁花蓮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證原告仍須要依被告指定之時間到場，與承攬契約中承攬人可自行決定何時完成承攬有異，兩造間係僱傭契約關係。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113年4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共8萬元：被告因疫情而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止，每月僅給付原告2萬元，原告因而與被告追討上開期間所積欠之薪資，詎被告即要求原告離職，並拒絕給付薪資，而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被告自113年4月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僅給付原告半薪即20,000元，被告應給付積欠之薪資80,000元【計算式：20,000×4=80,000】予原告。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10月起至113年7月31日間休息日未休工資及平日加班費共335,920元：

　1.原告每月月休6日，依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原告每月應有8.6日之休假【計算式：30÷7×2=8.6】，是被告應給付原告每月2.6日休息日加班費用；自110年10月1日至113年7月止，計33個月，原告總計休息日加班天數達85.8日【計算式：2.6×33=85.8】。

　2.原告每月月薪40,000元，換算日薪為1,333元【計算式：40,000÷30=1,333】、時薪為167元【計算式：1,333÷8=167】，依勞基法第24條第2項規定，原告休息日加班每日薪資為2,114元【計算式：(167×1.333×2(前2小時工資))＋(167×1.666×6(後6小時工資))=2,114】，被告總計應給原告休息日未休工資181,381元【計算式：2,114×85.8=181,381】。

　3.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早上9時至晚上6時，已超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所定8小時，依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原告平日加班費為223元【計算式：(167×1.333×1=223】，自110年10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每月扣除休息日天數，平均每月上班日21.4日【計算式：30-8.6=21.4】，爰以21日為計算，共693日【計算式：21×33個月=693】，被告應給付原告154,539元平日加班費【計算式：693×223=154,539】。

　4.被告合計應給付原告335,920元【計算式：181,381+154,539=335,920】之休息日加班費及平日加班費。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計81,660元：原告自110年10月起至113年8月21日止，因向被告請求113年4月至7月間之積欠工資，被告則即以原告有不勝任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依據勞基法之規定，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及預告工資，原告年資為2年9個月，依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應給原告20日預告工資26,660元【計算式：1,333×20=26,660】，及資遣費55,000元【計算式：40,000×1/2×2+40,000×1/2x(9÷12)= 55,000】，總計81,660元【計算式：26,660+55,000=81,660】。

(五)綜上所述，被告應給付原告積欠薪資、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資遣費及預告工資總計497,580元【計算式：80,000+335,920+81,660=497,58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97,5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六)並補充：被告並未就合意縮減工時、減少工資約定提出書面約定亦未曾向主管機關通知，不符法律規定，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並依同法第17條請求資遣費；附表二係被告自行製作，被告應就確實有給付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等舉證；被告未提出完整之打卡紀錄，原告否認以行事曆方式記載之出缺勤表之形式真正，被告未為終止勞僱契約之意思，縱以被告所提書狀為終止之意思表示，亦超過30日除斥期間，被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係不合法。

二、被告則以：

(一)兩造間應係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勞僱關係，並不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兩造簽有承攬契約(卷第95頁，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兩造間之承攬內容為沙灘車形成帶隊及安全維護、基本車輛保養、店內環境維護及接待現場客人，店裡營業時間為早上8點30分至下午3點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此有被告官網可證，其中中午12點為休息時間，原告只需於出車前30分鐘到場即可，原告上班彈性，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原告出勤、排休時間而係註明視實際接單狀況調整，亦無關於未按時上班或未依規定請假之相關罰則約定。原告之所以會在工作地點待命，係因有許多遊客會心血來潮決定要玩沙灘車，被告會依現場有哪些教練在場決定由哪位教練出車，故原告係自願為求獲取更多獎金而在工作地點等候客人；被告成立LIINE群組係為了要回報及上傳當日協助客戶拍攝之照片，另外也可當作被告宣傳使用，如未上傳亦無罰則；協助被告回復google評論時，係部分教練基於私下交情另外請他們協助回復，後來亦不了了之，無人因此而受罰；被告與教練間之員工守則旨在規範禁止毒品、員工間借貸、禁止騷擾客人等三條，並無其他規範；對於教練未依規定路線行駛部分，因被告係向崇德營農場承租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有要求被告須行駛故規定路線，且曾因有教練行走斜坡路線導致客人翻車受到嚴重骨折之傷害；關於原告主稱有罰300元乙節，係因被告須於前一晚根據預約場次通知到電時間後，教練未於發車前準時到場，只能將整團客人另找其他教練或轉單給其他業者，固有此損害賠償之約定，並非係固定上班時間遲到之罰則。

(二)原告並非固定薪資，被告係依照教練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即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每月達到800台基本輛數，初級為33,000元、中級35,000元、資深為38,000元；於112年4月調整為初級35,000元、中級38,000元、資深為40,000元；教練如果每月出車數量超過800台車，加發5,000元業績獎金；超過900台車加發6,000元業績獎金；原告如於無出車狀態，於店外招攬到客戶，可再領400元業績獎金；原告所領之薪資如附表二所示，原告自110年11月起至113年3月止，每月領取之報酬均高於4萬元，於111年8月原告甚至領有167,318元之超高額獎金，足見原告領取報酬之方式，並無如一般勞動契約或僱佣關係般固定薪資之約定，兩造係採業績獎金制。

(三)被告對於原告之上班情形、內容並無實質控制力，且原告亦無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兩造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承攬契約，兩造間定不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原告之訴係無理由等語為答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倘法院認為兩造間係僱傭關係，就原告請求之金額答辯如下：　　

　1.被告係於110年11月1日到職，113年8月2日離職，113年4月到7月間有縮短工時協議。原告之薪水並非自始為4萬元，原告以4萬元計算係無理由；原告因113年4月花蓮大地震發生後，完全沒有收入，為了等待經濟復甦及避免停業造成員工更大衝擊，遂與原告協商，經雙方同意後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原告僅需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低至2萬元，如景氣回升，立即調整回來，被告僅實施短期無薪假3個月，與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所訂之3個月期限相符，被告亦已同意該期間可任意兼差，不受雙方契約約束，給予原告工作上最大之自由與彈性，原告請求113年4-7月間之全額薪資係無理由；被告已給付原告113年7月之全額薪資，原告請求113年7月之薪資亦無理由。

　2.原告有領取111年6、7、8、10月、112年5、6、7、8月之未休假獎金、颱風後復原加班費、復原基地加班費、暑假津貼，以上均係加班費性質，原告請求之休息日未休工資應扣除上開金額；店裡營業時間為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最後一趟結束止，一天共有四次出車(8：30、10：30、13：30、15：30)，中午12時有休息時間，每次出車需費時1時30分，以最後一趟出車15：30計算，至遲至17：00時即結束返回基地，整理環境後約17：30分即可下班，原告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8：30-12：00、中午休息1小時候，再從13：30-18；00，共計8小時，並無超時加班之情形，原告並未就如何計算超時提出資料，逕以112年7月資料推論全部工作均有超時，難認原告主張係有理由，則原告請求加班費應無理由。

　3.原告平均月休日數為6.8日，被告已提出完整之出勤表，原告應具體提出請求金額之計算方式，不應以推認方式計算。

　4.另113年8月2日凌晨，原告以口頭、透過離職員工LINE訊息之方式，邀約被告夫妻至其他員工車行討論事情，遭原告惡言數落、辱罵，被告只得趕緊離去，隨後自113年8月3日起，原告即未再上班，被告爰依勞基法第12條之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兩造間之勞僱契約，原告依照勞基法第17、12條請求預告工資或資遣費均無理由，縱認原告非屬曠職，惟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無故未到職亦未請假，亦未表達願繼續上班之意思，應認原告係自願離職，仍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兩造間勞務契約之性質應屬僱傭契約性質：

　1.人格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對於工作時間、地點及工作方式，是否受到雇主相當程度的指揮監督。本件契約關係下的指揮監督關係明確，原告擔任教練工作，必須遵守被告的指示。卷證顯示，被告不僅對教練訂有罰則（如禁止行駛特定斜坡，否則罰款或開除），更會在無客戶期間，以LINE群組指揮原告進行打掃、保養車輛等非核心業務。此已超出單純承攬關係中，僅對工作成果的要求，而深入到勞務提供過程中之給付方法。被告雖抗辯LINE群組無強制性，但其訂定明確罰則、指揮處理雜務等行為，實質上已構成對勞務過程的指揮控制。另由工作時間與地點受拘束的特徵可見，原告主張有固定上下班時間（早上9時至晚上6時），且有遲到扣款及全勤獎金等規定，此為典型僱傭關係的特徵。被告雖稱上班彈性，但亦承認在花蓮大地震後，仍要求教練需至店裡輪班，以應對現場客人（上午9時至下午16時），並要求「盡量不要離開太遠」。此要求顯然限制了原告的行動自由，使其處於待命狀態，與承攬人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的特性有別。

　2.經濟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為自己之營業計算風險，抑或是依附於雇主之下，為其計算而獲取報酬。本件教練是有底薪的，與承攬完成一定工作收取報酬有間。依據被告自行提出的薪資明細表（附表二），原告每月均有固定薪資級距作為基礎（初級33,000元、資深40,000元等），再依業績加發獎金。此種「底薪+獎金」的結構，顯示原告的勞務所得有其基本保障，無需完全自負客源不足的經營風險。反觀承攬關係，報酬係按件計酬，無案件即無報酬，承攬人需自負經營成敗。本案被告支付底薪的作法，顯然是將原告視為受其僱用之人，而非獨立的承攬商。又從原告不分擔經營風險乙節來看，原告是為被告的營業目的提供勞務，其領取之薪資來自被告，而非直接向客戶收取費用後與被告拆帳。被告需承擔車輛、場地、行銷等所有經營成本與風險。原告僅提供勞務換取報酬，並未分擔營業上的虧損風險。因此，原告在被告提供之設備、場所範圍內工作，並非獨立的經濟個體，而是依附於被告的薪資體系下從事勞務給付，經濟上從屬性應堪認定。

　3.組織上從屬性：此項從屬性旨在判斷勞務提供者是否被納入雇主的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事分工合作，以完成雇主的營業目的。原告擔任「沙灘車教練」，其工作內容為被告營業活動的核心環節，並非獨立作業，而是作為被告所經營的沙灘車團隊中的一員。被告的薪資獎金公式中，亦提及「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可見被告是以一個整體團隊來經營，而原告正是此團隊組織中的一名成員。復由分工合作關係乙節，原告除了帶客，亦需聽從指示進行車輛保養、環境打掃等工作。這些庶務性工作是為了維持被告事業的整體運作，顯示原告已作為組織成員，與其他同事共同完成被告的經營目標。原告作為被告營業組織的一環，與其他同事分工合作，並受被告調度指揮，其組織上從屬性亦應成立。

　4.綜上所述，被告雖與原告簽立名為「承攬契約」之書面契約，惟解釋契約應依其實際內容，而非拘泥於所用文字，本件依上述兩造勞務關係具體內涵之分析結果，具有明確之從屬性質，自應認定為僱傭契約，而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二)關於原告主張被告積欠薪資之主張：

　1.原告主張被告因經營不善，於113年4月至7月間，每月僅給付半薪20,000元，有短發薪資8萬元之情事。被告則辯稱因花蓮大地震後沒有收入，經雙方協商同意實施短期無薪假，約定每月上班12-15日，薪水減為20,000元，並同意原告可任意兼差，此措施僅實施3個月，符合勞動主管機關因應景氣影響的規定，且已給付113年7月的全額薪資等語。

　2.勞動部為因應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時，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特訂定「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第9點規定，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應參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範例）」，本誠信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第10點規定，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本件被告因花蓮大地震後遊客銳減而業務緊縮之事實，乃原告所不爭。被告以通訊軟體告知原告上述減少工時及薪資之措施（卷第149頁），雖非以正式會議方式為協商，但因被告係屬組織人員甚少之微型企業，為減少協商成本，應酌情許可其以通訊軟體進行協商，不拘泥於形式，而原告於接獲被告之訊息告知後，未有反對之表示，且仍配合工作及回覆表示「一定撐駐」及「義氣之背（相挺）」（卷第153頁）等語，應認有默示同意之表示，足認兩造間已有上述協商同意之合意。又勞動契約之成立或變更乃不要式契約，口頭亦得成立。上揭注意事項乃行政指導性質，並不足以課以勞動契約當事人法律上之拘束效力，易言之，雖未依第9點簽立書面同意書，僅生日後證明上之困擾問題，尚非協商成立之法定形式要件；同樣第10點之通報，依該點第3項規定，事業單位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通報，勞工得逕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反映或申訴；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知悉轄內事業單位有實施減班休息情事，應即進行瞭解，並依法處理。其法律效果亦未使協商同意無效或失效。故本件被告固未採簽立書面同意及通報之方式實施上開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做法，但因有原告行為足認有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應認本件三個月內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協商，應屬有效。

　3.惟依上揭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最低工資。被告主張與原告約定將薪水減至20,000元。此金額已低於民國113年的法定最低工資27,470元，故除被告已全額發給7月工資外，其餘4、5、6月之工薪，應有短發7,470元之情形，合計為22,410元，原告於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應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給付加班費與休息日未休工資部分：

　1.原告主張其每日工作時間為9小時（9時至18時），超過法定8小時，每日應有1小時加班費。33個月共計154,539元。被告則答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共8小時（8:30-12:00；13:30-18:00，含中午休息），最晚約17:30下班，並無超時加班情形。兩造爭點主要在於中午休息時間是否計入工時。

　2.經查，原告擔任之教練工作，主要服務的對象為遊客（外地遊客居多），而遊客的屬性在於玩樂及享受休閒時光，故通常不能可於午餐時間進行活動。又被告有表定之出車時間，大多累積一定遊客數量才集體出動，故被告雖未明定午休時間於工作規則，然依上述營業情形，其主張原告享有不受工作支配而可自行運用的午休時間，應屬可信。因此原告主張每日超時工作1小時，乃屬無據，此部分加班費之請求為無理由。

　3.另原告主張每月僅休6日，不足法定8.6日，共積欠85.8日休息日加班費，計181,381元。被告則答辯，原告曾領取未休假獎金、颱風復原加班費、暑假津貼等，應予扣除。且根據被告紀錄，原告平均月休6.8日。

　4.依被告主張原告每月休假日數，原告仍有每月1.8天未休之情形，並原告主張的計算期間為33月，則合計尚有59.4天應休未休（1.8天/月× 33月= 59.4天），根據原告其休息日加班每日的薪資為2,114元，應補償金額為125,572元。扣除被告提出之附表二內已支付不休假獎金總額25,658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9,914元，應屬有據，逾此範圍，則無理由。

(四)關於本件勞動契約之終止：　　　　　　

　1.被告主張原告自113年8月3日起即未到職工作，原告未予爭執。原告主張，由於被告片面減薪等行為已違反勞動契約，其係依據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終止勞僱契約，並請求資遣費。然本院已認定被告上開期間之減少薪資係經協商同意，且係出於完全沒有遊客之客觀情勢，非有何故意減少工時之故意，有相當事實為據，其餘關於未休假工資之計算，於原告起訴前，被告亦不知原告有所爭議及其數額，應無不給付工資或違反勞動契約情事。故原告應無片面向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及請求資遣費、預告期間之工資之法律上理由。

　2.原告因工作的大環境不佳致收入減少且不穩定而牽怒被告，並未經合法終止即不到職工作，被告以其曠職三日以上而予以解僱，應有理由。即使不認為原告是曠職，或被告未適時以意思表示解僱原告，但原告無故未到職也未表達要繼續上班的意思，應認定為原告以實際行動默示表示自願離職，而被告亦出於終止契約之意思而停止受領其勞務給付，亦得解為合意終止契約。　

　3.綜上說明，本件原告未合法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自無資遣費及預告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四、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2,3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3月15日（卷第7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照前揭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附表一、原告休假天數 

甲○○出缺勤紀錄表     編號 來源 年月份 原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被告主張之休假天數 1 行事曆 110/11 5 同原告。 2 行事曆 110/12 4 5(日期：2、3、10、20、22) 3 行事曆 111/1 5 5.5(日期：3、6、11、13、11、22半天) 4 行事曆 111/2 4 6(日期：10、11、14、15、21、24) 5 行事曆 111/3 4 5(日期：8、9、14、25、26) 6 行事曆 111/4 6 7(日期：7、18、19、20、21、22、 28) 7 行事曆 111/5 8 11(日期：5、6、9、10、11、15、16、17、21、25、26) 8 行事曆 111/6 5.5 5.5(日期：1、7、8、15、16、30) 9 行事曆 111/7 0 同原告。 10 行事曆 111/8 1 4 11 行事曆 111/9 4 9(日期：2、3、4、12、13、20、27、29、30) 12 行事曆 111/10 6 7(日期：5、12、16、18、19、20、27) 13 打卡 111/11 6 同原告。 14 行事曆 111/12 5 6(日期：5、6、14、15、27、28) 15 打卡 112/1 7 同原告。 16 行事曆 112/2 9 同原告。(日期：6、7、8、13、14、15、16、17、20) 17 缺 112/3 缺 8(日期：7、8、11、12、22、27、26、30) 18 打卡 112/4 6 同原告。 19 行事曆 112/5 8 10(日期：4、8、16、17、25、26、28、29、30、31) 20 打卡 112/6 7 同原告。 21 打卡 112/7 2 同原告。 22 打卡 112/8 2 同原告。 23 行事曆 112/9 6 7(日期：3、4、6、12、13、22、27) 24 打卡 112/10 8 9 25 打卡 112/11 6 9 26 缺 112/12 缺 6(4、5、11、25、27、28) 27 行事曆 113/1 9 同原告。(日期：12、14、15、16、18、23、26、27、31) 28 打卡 113/2 5 9(日期：6、8、9、15、20、21、22、24、26) 29 行事曆 113/3 6 7(日期：3、6、15、19、21、22、28) 30 打卡 113/4 3 18 31 缺 113/5 缺 16 32 缺 113/6 缺 10 33 行事曆 113/7 5 同原告。 平均月休日數   5.258621 6.8 

 

　

　　　　

附表二、被告提供之發放薪資明細　　

月份 實領薪資 計算公式 說明 110/11 42,000 33,000+9,000 當月出車數超過8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9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0/12 40,000 33,000+7,000  111/1 39,000 33,000+5,000+1,000(除夕加給)  111/2 43,000 3,3000+5,000(新年加發)+5,0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111/3 35,000   111/4 41,000 35,000+6,000  111/5 28,226 35000+6,774(疫情無薪假)  111/6 41,383 35,000+5,000+583(半天未休假)+佣金2台=800  111/7 91,305 38,000+28,000+暑期津貼( 500*31天=15,500)+未休假6天 7,355+17天*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17,000  111/8 167,318 38,000+79,636+暑期津貼(500*30天=15000)+未休假6129 　+ 25*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5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4台=1600 每一出車撥出100，由員工6人均分 111/9 63,400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15,000+7*日獎金1,000=7,000+加級 (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台=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 超過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00台，發放1,000 111/10 54,026 38,000+1,000(颱風後復原加班費)+7,000+未休假1,226+2*日獎金1,000(出車破10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7台=2,800  111/11 41,400 38,000+1,000(全勤)+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1=400 　(因員工及車輛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超過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1/12 42,200 38,000+1*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2,000+佣金3台=1,200  112/1 79,286 38,000+加級(幫忙收費)2,00+新年獎金3,1686+佣金*19台=7,600  112/2 48,4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佣金11台=4,400  112/3 45,200 38,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1,000+佣金5.5台=2,200  112/4 60,000 40,000+8,000+3*日獎金1,00(出車破120台)=3,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2.5台=5,000 (因員工減少，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200台車次，發放5,000，1,3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 112/5 48,900 40,000+復原基加班費 1,7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佣金*9台=3,200 (因員工增加，調整公式) 當月出車數超過1,400台車次，發放5,000，1,500台車次以上，發放6,0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 1,000 112/6 56,833 40,000+8,000+未休假1,333+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7 83,271 40,000+暑假津貼(500*28=14,000)+5*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5,000+加班1,500+9,900+未休假*3=3,871+全勤1,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10台=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8 75,861 40,000+暑假津貼(500*29=14,500)+4*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4,000+獎金7,800+未 休假4天=5,161+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佣金4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9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0 47,000 40,000+全勤1,000+2*日獎金1,000(出車破120台)=2,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112/11 44,500 40,000+加班5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2/12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113/1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2 70,03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新年獎金21,03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3 49,000 40,000+加級(幫忙收費 )用4,000+全勤3,000+津貼2,000 當月出車超過1,600台車次，發放5,000，1,700台車次以上，發放5,700以此類推 當天出車超過120台，發放1,000 113/4 20,000  4月上班12天    5月上班15天    6月上班15天    上班時間為09：30-16：00(無打卡、如有預約另行通知)　　 113/5 20,000   113/6 20,000   113/7 46,700 40,000+6700(獎金) 7/1-7/15每台車抽50元　   根據可以帶隊的車子數量及會拍照的場景分為不同薪水級距： 初級：33,000 中級：35,000 資深：38,000 112年4月整為： 初級：35,000 中級：38,000 資深：40,000 於無出車時間，不再店面範圍內招攬到客人，每台車退佣金400元。    



 



